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2019—2023 年）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24〕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育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根据《教

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

见》（教职成〔2019〕5号）、《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

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教职成〔2019〕8 号）和《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教职成

〔2020〕8号），教育部、财政部（以下简称两部）决定启动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19—2023 年）（以下简称“双

高计划”）绩效评价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教职成函〔2019〕14 号）公布的 197

个“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具体为：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学校和两个

立项专业群的建设情况，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学校和一个立项专业

群的建设情况。

二、评价内容



根据“双高计划”项目管理要求，绩效评价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建设绩效完成情况。考核学校和专业群的绩效目标达成度、

建设任务完成度。

二是资金保障和使用情况。考核建设资金的到位率、预算执行率

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三是项目建设水平。考核学校和专业群的建设水平。其中学校从

以下十个方面进行考核：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双师队伍、

校企合作水平、服务发展水平、学校治理水平、信息化水平、国际化

水平。

专业群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考核：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资源、

教材与教法、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社

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三、工作流程

绩效评价工作按照建设单位总结自评、省级评价、两部复核的流

程进行，具体如下。

（一）建设单位总结自评

2024 年 2月 28 日前，各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监测平台（http://sg.cutech.edu.cn，

以下简称监测平台），填写建设周期绩效评价数据，提交佐证材料和

典型案例，对照《“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价标准》（见附件 1）形



成自评分及自评结论，撰写建设单位“双高计划”总结报告（参考提

纲见附件 2），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后上传至监测平台。

2024 年 3月 6日前，建设单位须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

构完成“双高计划”项目审计，出具项目审计报告，上传至监测平台。

审计报告要就资金筹措、使用、管理及其有效性作出具体明确的审计

意见。

（二）省级评价

2024 年 4月 8日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须制订工作

方案，组织专家组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总结报告和数据进行核查确认，

并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材料、访谈座谈、现场考察等方式，参照《“双

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价标准》，对建设单位进行评分，形成绩效评价

结论和地方推进“双高计划”总结报告（参考提纲见附件 3），加盖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公章后上传至监测平台。

（三）两部复核

2024 年 5月 15 日前，两部组建专家组，对建设单位项目审计报

告和省级评价情况进行复核，参照《“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价标准》

对建设单位进行评分，形成评价结论建议。评价结论经两部确定后将

在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布。

四、评价结论

根据建设单位的绩效评价得分，评价结论分为“优”“良”“中”

“差”四类，结论为“中”“差”的限期整改，结论为“差”的建设

单位不得进入第二轮“双高计划”遴选。



联系人及电话：

教育部 李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010-66097867）、卢正天

（财务司 010-66097520）、赵艳玲（双高监测平台 18618260029）

财政部 张爱萍（科教和文化司 010-68551959）

附件：1.“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价标准

2.建设单位“双高计划”总结报告参考提纲

3.地方推进“双高计划”总结报告参考提纲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24 年 1 月 16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401/W020240123556263768992.docx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401/W020240123556263805669.docx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401/W02024012355626384103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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